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

相关材料和询问的基础上，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对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供财

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医院的债务及达孜赛勒康的诉讼，并加快推进医院的改制。

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提交至股

东大会审议。 

2、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各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有利于

解决公司、达孜赛勒康及其控制的非营利性医院所涉及的债务问题，有利于优化

达孜赛勒康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构，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不会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公司子公司终止与转让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

的相关约定，有利于解决达孜赛勒康及其下属医院的合同诉讼纠纷，优化达孜赛

勒康的资产结构。本次交易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终止与转让事项。 



 

4、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终止及转让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

的相关约定，终止及转让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解决达孜赛勒康

的合同诉讼纠纷，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资产结构，本次终止与转让未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我们同意本次终止与转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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